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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與財富是個人福祉不可或缺的要素，馬斯

洛（Maslow）需求層次理論之最低層級「生理需求」，

即須要有足夠經濟資源來達到食、衣、住、行等基

本需求的滿足，進而追求生命中其他更高層級的目

標。本文主要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美好生

活指數之「所得與財富」領域，探討衡量方式與我

國概況。 
 

一、 所得及財富與幸福的關係 
長久以來，世界各國衡量經濟與社會進步，常

以所得多寡為標準。就個人層面，所得可滿足基本

需求並提升個人選擇理想生活的自由；在總體社會

層面上，國家提供教育、健康及安全等各方面的服

務，也需要經濟資源挹注，以提升整體水準。因此，

儘管單憑所得不足以評斷一國的福祉，但卻是國家

整體發展的必要條件。 

財富為所得的存量，家庭財富不論是由個人儲

蓄累積或是繼承而來，均有助於個人幸福。遭逢巨

變時，財富可提供民眾維持常川消費的能力，藏富

於民方可確保民眾的物質生活水準得以持續。 

然一國除了追求社會富裕，亦須兼顧均富目標；    

所得分配的公平性，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正所

謂不患寡而患不均，若經濟成長的果實沒有公平分

享，民眾感受「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將加深相對

被剝奪感，不利社會穩定。近年各國均面臨所得分

配日益不均的問題，2009 年 6 月「國際勞工組織」

年會指出，就業與貧富差距問題已演變為新的社會

危機，呼籲各國致力於振興經濟時，亦應關注社會

面向。 
 

二、 衡量所得與財富 
各國有關家庭經濟資源的衡量，在總體層面係

透過國民所得帳戶體系，提供家庭部門所得、消費

及財富之整體或平均數據，在個體層面則透過家庭

收支調查及公務資料瞭解個別家庭經濟狀況；前者

優點在於與總體經濟指標如 GDP、勞動生產力等資

料來源一致，後者則可看出所得分配的狀況。本領

域現有指標較其他領域更接近理想指標，多數所得

相關指標不僅及時且具國際可比性。 
 

三、 選取指標 
OECD 美好生活指數選用「每人可支配所得」

及「每人金融性財富」衡量所得與財富福祉，另以

「每人消費金額」、「每人總消費金額」、「物質

福祉主觀評價」、「每人吉尼係數」、「貧窮率」

及「貧窮缺口」等輔助指標提供更具體的衡量。 

OECD 指標定義 
指標 定義 

每人可支配

所得 
按國民所得帳定義，係指所得毛額（薪資、產業主

所得、財產所得及移轉收入）加上政府對家庭提供

的實物社會移轉，減所得及財產稅、社會安全捐及

折舊，以 2000 年為基期之購買力平價（PPP）換算，

並折算為平均每人金額，含對家庭服務之民間非營

利機構。 

每人金融性

財富 
按國民所得帳定義，係指家庭部門金融性資產減金

融性負債之淨額（例如黃金、現金及存款、股票、

非股權證券、貸款、保險技術準備金及家庭自有的

其他應收或應付帳款等），以 2000 年為基期之購

買力平價（PPP）換算，並折算為平均每人金額，

含對家庭服務之民間非營利機構。 

每人消費金

額 
按國民所得帳定義，係指家庭對商品及服務之購買

支出，以 2000 年為基期之購買力平價（PPP）換算，

並折算為平均每人金額，含對家庭服務之民間非營

利機構。 

每人總消費

金額 
根據 OECD 非市場消費實驗性衡量計畫，係指家庭

最終消費加家庭自營服務設算金額，以 2008 年為

基期之購買力平價（PPP）換算，並折算為平均每

人金額。 

物質福祉主

觀評價 
每個月家庭總收入很難及難以維持收支平衡的人

口比率。 

每人吉尼係

數 
洛倫滋曲線（Lorenz Curve）與完全均等直線間所包

含之面積占直線下三角型面積之比率，以等值化家

庭可支配所得計算。 

貧窮率 貧窮線以下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 

貧窮缺口 貧窮人口之平均所得與貧窮線的差距占貧窮線之

比率。 

 

美好生活指數 

－所得與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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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與財富指標的品質 
 

主要及輔助 
指標 

觀念 
衡量及監測福祉之關聯性 
表面 
效度 

可明確 
說明 

(好/壞) 

政策 
敏感性 

可 
細
分 

每人可支配

所得 主 當前與未

來消費的

可能性 

  ~ x 

每人金融性

財富 主 ~  ~ x 

每人消費金

額 輔 
實現物質

福祉 

  ~ x 

每人總消費

金額 輔 ~ ~ ~ x 

物質福祉主

觀評價 輔 
物質狀況

滿意度 ~  ~  

資料來源：OECD。 
說    明：” ”表符合準則，”~”表大致符合準則，”x”表

不符合或在有限的範圍內符合。 

 

國民所得帳之家庭可支配所得為家庭部門在不

降低資產或增加負債的情況下，能負擔消費的最高

額度，除以人口數，即可折算為「每人可支配所得」；

家庭金融性財富為保障家庭經濟安全的重要指標，

亦折算為「每人金融性財富」，惟受限於資料可取得

性，並不包括占家庭財富最大宗的非金融性資產（如

土地及住宅）。 

相對於家庭可支配所得衡量消費的最大可能

性，「每人消費金額」為實際完成或實現的物質狀

況，衡量家庭日常購買需求，可呈現物質福祉現況，

但未必能反映終生福祉（消費永續性）。 

許多非市場性服務（如自行做飯、育嬰等）

超出國民所得帳範疇，但對物質福祉有實質貢獻，

OECD 為彌補國民所得帳之不足，遂以時間運用調

查中在家勞動的時間，參考勞動市場平均薪資或從

事家事服務者執業成本，將時數換算為貨幣單位，

設算家庭自營服務金額，再加上最終消費，以「每

人總消費金額」來衡量物質福祉。 

「物質福祉主觀評價」為主觀指標，由於衡量

經濟狀況的客觀指標與民眾自我感受或有落差，透

過調查民眾對物質生活條件的自覺評估，可提供有

效的輔助。 

「每人吉尼係數」是衡量個人所得分配及均等

程度的指標；至於「貧窮率」及「貧窮缺口」則分

別用於衡量貧窮的盛行率及強度。貧窮線象徵民眾

可獲取「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標準，定義依國情及

政策目的不同而異，國際上一般按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相對貧窮（Relative Poverty）或主觀貧窮

（Subjective Poverty）界定，目前 OECD 及歐盟採相

對貧窮概念，以等值化（Equivalisation）每人可支配

所得中位數 50％或 60％為貧窮線，可支配所得低於

貧窮線者即屬貧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稱之為貧

窮率，而貧窮人口之平均所得與貧窮線差距占貧窮

線的比率，即為貧窮缺口（Poverty Gap），用以衡量

貧窮的程度，缺口愈大，表示愈貧窮。 

本文僅就「每人可支配所得」、「每人吉尼係數」

2 項指標觀察我國所得與財富領域的現況、趨勢及與

OECD 國家比較概況。 

 

四、 未來充實方向 
本領域的統計資料較其他領域豐富，但並非所

有 OECD 國家均編製詳細的家庭部門帳，家庭部門

的定義（例如是否包括為家庭服務的民間非營利機

構、民間非公司企業）及囊括範圍（例如是否包括

固定資本消耗或政府提供的實物社會移轉），須力

求一致。 

家庭財富資料應涵蓋住宅及土地資產，以監測

房地產對家庭淨值的影響，且使涵蓋範圍更為全

面，但目前僅有少數國家定期編製。另提高時間運

用調查的可比較性與及時性，有助於衡量非市場性

的家庭自營服務，若將家庭收入、消費及財富併同

調查，則可供瞭解三者關係。 

由於目前相關家庭經濟資源的衡量，係透過不

同工具開發，以致無法分析在個體層面的聯合分配

效果，例如鑑別兼具低所得及高資產的民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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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標涵義 

美好生活指數「所得與財富」領域採用國民所

得帳之家庭可支配所得，因其結合大量市場與非市

場資訊，包括受僱人員報酬、財產及企業所得收入

淨額、移轉收支淨額、政府對家庭提供的實物社會

移轉、所得及財產稅（減項）等，被視為是衡量民

眾經濟資源的最佳指標，可視為家庭部門在不降低

資產或增加負債的情況下，能負擔消費的最高額

度，並折算為「每人可支配所得」；惟針對不同類

型的家庭，此項指標無法提供細分的資訊。基於觀

察時間數列變化及跨國比較需要，以基期年（2000）

相對美元的購買力平價換算。 

 

二、現況與趨勢 
2010 年因全球景氣回春，就業市場活絡，失業

人數減少，我國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 39.9 萬元，較

2009 年增加 4.7％；受全球化促使生產要素價格均等

化影響，國內薪資水準提升不易，致近 10 年可支配

所得增幅明顯趨緩，平均年增率約 2％。可支配所

得是家庭物質生活水準的決定性因素，所得上升不

僅意味消費能力提升，亦有助於財富累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 
 

三、家庭所得按來源分 
2010 年家庭所得的主要來源為受僱人員報酬，

約占 6 成，財產與企業所得收入淨額及移轉收入，

則分別約占 32％及 8％，就歷年資料觀察，近十年

所得來源結構均維持穩定比重。 
 

家庭所得─按來源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 
 

購買力平價 

    國際間在進行所得之比較時，一般可用匯率折算為同一貨

幣單位（例如美元），惟匯率易受國際資金大量流動而出現劇

幅波動，造成匯率換算之所得變動較大；加上各國所得的購買

力與該國物價水準有關，因此多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換算。購買力平價換算意在消除各國物價水準差異，

是指在基準國（如美國）花一單位貨幣（如美元）可以買到的

「一籃子商品及服務」，在其他國家也購買同一籃商品及服務

所需支付的金額。 

    我國為跨國比較需要，利用我國與美國的相對物價上漲率

（物價採 GDP 平減指數），推估 2009 年我國相對美元基期年

（2000）的 PPP。以國際貨幣基金（IMF）2000 年 PPP（22.539）

為基期年資料，我國相對美元基期年的物價上漲率 0.751，折算

後 2009 年 PPP 轉換率為 22.539×0.751≒16.928。 
 

名詞解釋： 

◎家庭所得＝受僱人員報酬＋財產及企業所得收入淨額＋移轉

收入。 

◎（調整後）家庭可支配所得＝家庭所得＋政府對家庭提供的

實物社會移轉（按 OECD 定義外加）－直接稅－移轉支出。 

◎每人可支配所得＝（調整後）家庭可支配所得÷人口數。 

◎每人可支配所得（PPP）＝每人可支配所得÷PPP。 
 

每人可支配所得金額與變動率 

 

所得與財富 
－每人可支配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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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比較 
2009 年 OECD 及其夥伴國每人可支配所得經購

買力平價換算後，以盧森堡 3.1 萬美元最高，為最

低的智利的 5 倍，其次為美國及挪威 3.0 萬美元及

2.5 萬美元，北歐及大多數的歐洲國家均高於 1.9 萬

美元。 

我國由於物價水準較低，貨幣實際購買力較

強，致以 PPP 換算之金額較匯率換算為高。依照

OECD 定義，加上政府對家庭提供的實物社會移轉，

經購買力平價換算後，每人可支配所得為 2.2 萬美

元，排名第 9，高於 OECD 中位數，亦高於日本與

南韓。 

2009年我國與OECD及其夥伴國每人可支配所得 
（以 2000 年基期之購買力平價換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OECD、國際貨幣基金（IMF）。 
說    明：各國資料期間係 2009 年及其前後年；OECD 中位數以

OECD 會員國及夥伴國俄羅斯計算。 

觀察家庭可支配所得占 GDP 比重，約僅半數

OECD 及其夥伴國高於 2/3，盧森堡、斯洛維尼亞、

瑞典、南韓及智利低於 60％，相較過去 15 年，落

差逾 5 個百分點以上者達 15 國，突顯一國整體經濟

表現與家庭經濟情況的差異。我國近 15 年家庭可支

配所得占 GDP 比重約維持 7 成，略低於 OECD 中位

數，仍值得注意。 

部分國家家庭可支配所得占GDP比重下降的因

素，包括公司改變盈餘分配的作法，盈餘再投資比

重增加或移轉到國外，因而壓縮受僱人員報酬上升

速度，以及透過稅收及社會給付的重分配政策改變

等，導致總體經濟成長無法如實反映家庭的經濟處

境。顯示除了良善的成長政策，也需有健全的重分

配策略，才能讓經濟成長的果實為全民所共享。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1. OECD 會員國與我國均遵循聯合國推行的國民經濟會計制度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編製國民所得統計，但並非

所有 OECD 國家皆編製詳細的家庭部門帳，且定義及範圍也

未必完全相同（例如紐西蘭不包括對家庭服務之民間非營利

機構）。 

2. 部分國家數字為 OECD 估計數。 

3. 所得和購買力平價些微的差異可能導致之國家排名變動，有

時不具統計上或經濟上顯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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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OECD。 

1996-2009 年我國與 OECD 及其夥伴國家庭可支配所得占 GDP 比重之變化 
 

說    明：因各國調查週期、時點不盡相同，部分國家係指 1996 年及 2009 年前後年資料；OECD 中位數以 OECD 會員國及夥伴國俄

羅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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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標涵義 

所得分配均等程度為近年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

議題。國際間常用吉尼係數做為衡量指標，吉尼係

數愈大（趨近 1），表示所得不均等程度愈高，即

意味經濟成長果實沒有讓全民公平分享，易使民眾

產生相對剝奪感，將侵蝕社會穩定的基礎。 

家庭所得高低與戶內人數（戶量）呈正相關，

而家庭生活成本雖會隨戶內人數增加而擴增，但因

經濟規模效應，在共同生活成員的資源分享下，其

需求不會等比例上升。一般而言，社會隨著經濟發

展程度而趨向小家庭形態的演變，OECD 為了讓不

同國家或不同時間裡不同戶量的家庭所得可在同一

個生活水準下比較，即藉由等值化（Equivalisation）

方法進行調整，本文中我國及 OECD 國家均採用開

根號法，即以每戶所得∕ 量戶 計算。 
 

二、現況與趨勢 
近年來，由於產業發展以及人口老化與家庭組

織趨向小家庭等因素，我國等值化後，每人吉尼係

數由 1990年代平均 0.272擴大至 2000年代 0.286，2001

年因網路泡沫拖累，我國經濟首次負成長 1.65％，

當年吉尼係數大幅攀升達 0.295，為歷年次高，其後

回降於 0.28 附近小幅波動，2009 及 2010 年分別為

0.286 及 0.283。 

1990～2010 年每人吉尼係數及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三、政府移轉收支對家庭所得分配的影響 
政府為讓全民共享經濟成果，運用各項福利補

助、津貼或稅捐等移轉收支工具，改善家庭所得差

距。以五等分位家庭所得差距倍數觀察，若不計政

府移轉收支，2009 年五等分位家庭所得差距倍數為

8.22 倍，創歷史新高。然政府為紓緩經濟衰退對弱

勢族群及失業者的衝擊，擴大推動社會福利措施及

就業計畫等，致社福所得重分配效果達 1.75 倍，加

計家庭對政府移轉性支出（稅捐、規費及罰款等）

效果 0.13 倍，合計使所得差距倍數降低 1.88 倍，使

移轉後所得差距倍數降為 6.34 倍。政府移轉收支有

效減緩家庭所得分配不均現象，亦是我國近年家庭

吉尼係數持穩的主因之一。 

2010 年景氣明顯回溫，政府社福措施回歸常態

漸進式步調，縮小所得分配效果回降至 1.42 倍，加

計家庭對政府移轉性支出效果 0.11 倍，合計使所得

差距倍數降低 1.53 倍。 
 
政府移轉收支對家庭所得分配影響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四、國際比較 
以等值化每人吉尼係數觀察 OECD 國家所得分

配情形，2009 年以斯洛維尼亞與丹麥低於 0.250，所

得均等程度最佳，智利、墨西哥及土耳其高於 0.4

最為不均，社會福利國家北歐及大多數的西歐國家

低於 OECD 國家中位數。我國等值化每人吉尼係數

為 0.286，低於 OECD 國家中位數，所得分配較日、

韓均等。 

 

所得與財富 
－每人吉尼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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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因各國調查週期、時點不盡相同，部分國家係指 2009

年前後年資料。 

 

1995 年至 2009 年間，OECD 國家中有 15 個國家

每人所得不均程度升高，其中以瑞典升高 0.048 最

多，其次依序為荷蘭及加拿大，分別增 0.039 及

0.035，土耳其、墨西哥及智利等國所得不均現象則

逐漸減緩，分別減 0.081、0.043 及 0.033。我國增加

0.014，略高於 OECD 國家中位數及日本。 
 

1995-2009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 
每人吉尼係數變動情形 

 
 
 
 
 
 
 
 
 
 
 
 
 
 
 
 
 
 
 
 
 
 
 
 
 
 
 
 
 
 
 

資料來源：OECD、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因各國調查週期、時點不盡相同，部分國家係指 1995

年及 2009 年前後年資料。 
 

 

2009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每人吉尼係數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1. OECD 各國及我國吉尼係數均係利用等值化家庭可支配所得

計算而得（等值彈性＝0.5）。 

2. 各國之家庭定義（例如瑞典所得資料來自稅收系統，18 歲以

上有部分工時收入而單獨報稅者，即使在學與父母同住並共

同生活，仍被視為 2 個不同家庭。）、所得範圍未必完全相

同，不宜作絕對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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